
 1 

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文件 
 

中信证券〔2025〕3012 号 

 

关于四川锦江电子医疗器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

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并上市辅导备案报告 
 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： 

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信证券”）与四川锦

江电子医疗器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锦江电子”、“公

司”）签署了上市辅导协议，中信证券接受锦江电子的委托，同

意作为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辅导机构。现就有关情况报

告如下： 

一、公司基本情况 

辅 导 对 象 四川锦江电子医疗器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成 立 日 期 2002 年 1 月 24 日 

注 册 资 本 7818.8147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李楚文 

注 册 地 址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三路 5 号 

控 股 股 东

及 持 股 比

例 

公司控股股东、共同实际控制人为李楚文、李楚雅，李楚渝、李楚

森和李楚武为共同实际控制人李楚文、李楚雅的一致行动人。李楚

文直接持有公司 12.6372%的股份，李楚雅直接持有公司 21.4118%
的股份，二人合计直接持有公司 34.0490%的股份，为公司控股股

东、共同实际控制人。李楚渝、李楚森和李楚武为共同实际控制人

的一致行动人，分别直接持有公司 1.5318%、9.4440%和 4.0486%
的股份。李楚文、李楚雅合计控制公司 49.0734%的表决权 

行 业 分 类 C35-专用设备制造业 

在其他交易场

所（申请）挂

牌或上市的情

况 

不适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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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 注 
2023 年 6 月 12 日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申报的上市申请获

受理，后因自身发展战略考虑，公司撤回前次上市申请，并于 2024
年 6 月 5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终止审核的决定 

二、辅导相关信息 

辅导协议签署时间 2025 年 11 月 6 日 

辅 导 机 构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律 师 事 务 所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海问律师”） 

会 计 师 事 务 所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天健会

计师”） 

三、辅导工作安排 

时间 辅导内容 实施方案 辅导人

员 

2025 年 11
月 

辅导机构布置

辅导工作安排，

对公司存在的

相关问题进行

摸底调查，针对

公司合法合规

性与独立性等

进行辅导，针对

存在的问题形

成全面整改方

案 

（1）结合辅导工作要求对辅导对象

现有问题进行摸底调查和汇总，制定

整改方案； 
（2）就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和《上

市公司章程指引》等法律法规以及公

司治理及独立性、规范运作、董监事

职责等内容进行授课讲解； 
（3）协助并督促辅导对象建立和完

善规范的内部决策和控制制度，形成

有效的财务、投资及内部约束和激励

制度，建立健全的公司财务会计管理

体系 

中 信 证

券、海问

律师 

2025 年 12
月 

相关法律法规

的系统学习，针

对公司完善内

部控制、健全财

务会计制度进

行辅导 

（1）就会计准则、公司及管理层会

计责任、内部控制、会计违法案例及

处罚、公司上市对公司财务税务工作

的影响等内容进行授课讲解； 
（2）对辅导对象的重点关注问题进

行持续跟踪，督促公司实施整改方

案，中信证券会同其他中介机构及时

提出辅导意见； 
（3）辅导小组将以建立健全公司法

人治理结构为主线，对辅导对象根据

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市场、证券发行

上市保荐制度、现代企业制度的有关

基本知识对辅导对象通过授课、自学

等方式进行培训与学习，树立法制观

念和诚信意识。 

中 信 证

券、天健

会计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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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 年

1-2 月 

针对资本市场

基础知识、信息

披露制度规范

进行辅导，探讨

辅导对象发展

规划 

（1）安排辅导机构的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、持有 5%以上（含 5%）

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进行必要

的法律法规知识培训，保证辅导机构

人员理解发行上市有关法律、法规和

规则，就中国资本市场概况及基础知

识、股东与高管股票买卖限制、信息

披露、股权激励、规范运作、关联交

易及改制上市程序、发行审核中重点

关注问题等内容进行授课讲解； 
（2）结合上市公司资本市场运作案

例讨论拟上市企业的规范运作； 
（3）与辅导对象探讨股份公司业务

发展目标和未来发展计划、募股资金

投向及其他投资项目的规划。 

中 信 证

券、海问

律师、天

健 会 计

师 

2026 年

3-4 月 
辅导总结、辅导

验收 

（1）进行辅导工作考核评估，组织

董事、监事和高管及持有百分之五以

上股份的自然人股东或法人股东代

表和实际控制人等接受辅导的人员

进行复习与考试； 
（2）完善辅导工作底稿，准备辅导

验收； 
（3）辅导机构申请辅导验收，并配

合公司制作上市申请文件。 

中 信 证

券 



 4 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关于四川锦江电子医疗器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

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并上市辅导备案报告》之辅导机构签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签章） 

年   月   日 

 

 


